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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關於建議就公務人員退休法（以下簡稱退休法）第6條第1

項所稱「經服務機關認定不能從事本職工作，亦無法擔任

其他相當工作」規定，訂定明確標準一案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民國100年10月27日府授人給字第1000211047號函

。

二、查退休法第6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務人員任職滿5年以上，

因身心障礙，致不堪勝任職務，繳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

鑑合格醫院出具已達公教人員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所定半

殘廢以上之證明，並經服務機關認定不能從事本職工作，

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且出具證明者，應予命令退休。

」準此，因身心障礙，致不堪勝任職務辦理命令退休者，

必須具備經服務機關出具證明其不能勝任本職或其他相當

工作，以及符合公教人員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所定半殘廢

以上標準等2項要件。至於上開所稱「經服務機關出具證明

其不能勝任本職或其他相當工作」之要件，涉及服務機關

對於所屬各該當事人對於所任工作之繁簡難易及所需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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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自應由服務機關覈實就其是否無法擔任本職工作，或經

調整其他相當工作後仍未能達到要求標準，或已無其他工

作可以調任等情形，具體認定並出具證明，法制上很難訂

出統一規範。至於上述所稱「其他相當工作」，參照退休

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規定，係指與該公務人員所任職務

職等相當，且工作性質相近之職務而言。

三、綜上，本案建請就退休法第6條第1項所稱「經服務機關認

定不能從事本職工作，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」規定訂

定明確標準一節，請參照前開說明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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